
数字化电子发票介绍和操作流程培训

葛晗主 讲 人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主讲单位



内容结构



数字化电子发票的介绍



概念



概念

“数字化电子发票”全称“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是为了
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降低征纳成本而产生
的，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全新发票，不以纸质形式存在、
不用介质支撑、不需申请领用。

纸质发票的票面信息全面数字化，多个票种集成归并为电子发
票单一票种，设立税务数字账户，实现全国统一赋码、智能赋予发
票开具金额总额度、自动流转交付。



特点

要素数字化、流转无纸化，发票数据颗粒度细、可信度高；
以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为运行模式。“全领域”是指覆

盖全部票种、全部行业；“全环节”是指发票的开具、交付、入账归档
及与之相关的服务管理各环节；“全要素”是以数据电文形式采集及应
用与税收相关的全部交易信息。

无需申领税控设备，无需办理发票票种核定和发票领用，无需进行
发票验旧操作。



要素

自动赋码：由20位发票号码确定发票唯一性，取代原先“发票代码”+“发票
号码”确定发票唯一性的方式。

第1-2位：公历年度后两位

第3-4位：省级行政区划代码

第 5  位：发票开具渠道等信息

第6-20位：顺序编码



要素

开具金额总额度：是指一个自然月内,试点纳税人发票开具总金额
（不含增值税）的上限额度,包括试点纳税人可
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数字化电子发票、
纸质专票和纸质普票的上限总金额以及可通过增
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纸质专票、纸质普票、
卷式发票、电子专票和电子普票的上限总金额。

（总授信额度）

剩余可用额度：
(可用授信额度)

一个自然月内,试点纳税人开具金额总额度扣除已
使用额度。其中，已使用额度包括试点纳税人通
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发票金额，以及通过
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纸质专票、纸质普票
、卷式发票、电子专票和电子普票的领用份数和
单张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之积（存在多种不同版式
的发票应分别计算并求和）。



常见问题解答



常见问题解答

问：电子发票平台可以查询到在税控系统开的税控发票吗？

答：可以通过税务数字账户—发票查询统计-全量发票查询功能查询。



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何查验数字化电子发票？

答：纳税人可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或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

（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对数字化电子发票信息进行查

验。



常见问题解答

问：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的相关规定是什么？

答： 试点纳税人发生开票有误、销货退回、服务中止、销售折让等情形，需要开具
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①受票方未做增值税用途确认及入账确认的，开票方全额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
发票，无需受票方确认；

②受票方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开票方或受票方均可发起冲红流
程，经对方确认后，生成《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开票方全额或部分开具红字数字
化电子发票。

③受票方已将数字化电子发票用于增值税申报抵扣的，应当暂依《红字发票信
息确认单》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待取得开票方开具的红字数字化
电子发票后，与《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一并作为记账凭证。



常见问题解答

问：开具金额总额度是否固定不变？

税务机关依据试点纳税人的税收风险程度、纳税信用级别、实际经营情况等
因素，确定初始开具金额总额度，并进行定期调整、临时调整或人工调整。

①定期调整是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每月自动对试点纳税人开具金额总额度进
行调整。

②临时调整是指税收风险程度较低的试点纳税人当月开具发票金额首次达到
开具金额总额度一定比例时，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自动为其临时调增一次开具金额
总额度。

③人工调整是指试点纳税人因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申请调整开具金额总额
度，主管税务机关依法依规审核未发现异常的，为纳税人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
申请路径：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税务数字账户-授信额度调整。

答：



开票员授权及确认



1.添加开票员 第一步：添加开票员。以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的身份登录广东省
电子税务局



1.添加开票员 选择“我的信息”进入“账户中心”



1.添加开票员

填写开票员
的身份信息

在“人员权限管
理”点击“添加
办税人员”



1.添加开票员

注意:身份类型选
“开票员”



1.添加开票员

点击设置人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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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票员身份确认

第二步：开票员确认身份。被授权的开票
员以自然人的身份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2.开票员身份确认
选择“我的信息”进入“账户中心”



2.开票员确认身份

选择“企业授权管理”中的“待确认授权”，在右边点击“确认”



2.开票员身份确认

使用广东税务APP扫描弹出的二维码，完成关联关系确认。



2.开票员确认

办税员选择企业业务登录电子税务局，身份类型选择开票员。



开票信息维护



1.项目信息维护

以法人或者开票员的身份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选择“我要办税”-“开票
业务”-“开票信息维护”-“项目信息维护”



1.项目信息维护—手动新增

在主页面左侧“项目信息分类”中选择一个节点，点击“+”或
“…”，弹出新增项目分类页面。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



1.项目信息维护—手动新增

1

2

3

在左侧选中一个项目信息分类后，在主页面右侧
点击“添加”，进入添加项目信息页面



1.项目信息维护—手动新增

填写“项目名称”后，会出现
智能赋码，如不符合，可以选
择“手动赋码”。



1.项目信息维护—手动新增

点击手动赋码后，可以在菜单栏中进行赋码，
或在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快速查找。填写完
毕后点击“保存”即可。



1.项目信息维护—批量导入

1

2

3

4
点击“批量导入”，点击“项目
信息-批量导入模板”下载规范
的excel导入模板，在本地填好
项目信息后，点击“选择文件”
将模板上传，最后保存即可。



2. 客户信息维护

以法人或者开票员的身份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选择“我要办税”-“开票
业务”-“开票信息维护”-“客户信息维护”



2.客户信息维护—手动新增
在主页面左侧“客户信息分类”中选择一个节点，点击“+”或“…”，弹出新增客户分类页面，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



在主页面左侧选中一个客户信息分类后，在主页面右侧点击“添加”，进入添加客
户信息页面，填写完毕后保存即可。

1

2

3

2.客户信息维护—手动新增



2.客户信息维护—批量导入

点击“批量导入”，点击“项目
信息-批量导入模板”下载规范的
excel导入模板，在本地填好项目
信息后，点击“选择文件”将模
板上传，最后保存即可。

1

2

3



蓝字发票的开具



蓝字发票的开具 以法人或者开票员的身份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选择“我要办
税”-“开票业务”- “蓝字发票开具”



蓝字发票的开具

在“蓝字发票开具”
页面，点击“立即开
票”，弹出开票页面，
选择发票类型、票种
标签等信息后，点击
“确定”进入蓝字发
票开具界面



蓝字发票的开具

在“开票信息”栏手工填写票面信息



蓝字发票的开具

点击图示图标，
可以在右侧弹
出的页面选择
已提前录入的
客户信息和开
票项目信息



蓝字发票的开具

也可以点击右上
角”切换至票样
视图”，切换成
票样视图进行填
写



蓝字发票的开具

填写完票面信息后，
点击“发票开具”



蓝字发票的开具

开具成功后，可通过多
种方式将发票交付给购
买方：PDF、OFD等文
件交付，XML文件交付。



红字发票的开具



1.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

第一步:录入红字发票确认信息

注意：受票方已进行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开票
方或受票方均可填开并上传《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



1.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

以法人或者开票员的身份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
局，选择“我要办税”-“开票业务”- “红
字发票开具”



1.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

点击“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



1.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

1

2

3

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查询需要红冲的蓝字发票信息。在查询结果中
点击“选择”后进入“信息确认”。



1.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

1

2

选择开具原因，点击“提交”按
钮，跳转到“提交成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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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第二步:确认红字发票信息

注意：受票方未做用途确认及入账确认的，开
票方填开《确认单》后全额开具红字数字化电
子发票或红字纸质发票，无需受票方操作此步
骤。



2.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以法人或者开票员的身份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选择“我要办税”-“开票业务”- “红字发票开具”



2.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点击“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2.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1
2

3

设置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找到需要处理的红字信息，点击“查看”



2.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处理

点击“确认”按钮，
弹出提示框，再次点
击“确认”按钮，完
成红字发票信息确认
单的处理



3.红字发票开具 第三步:开具红字发票。以法人或者开票员的身份登录广东省电子
税务局，选择“我要办税”-“开票业务”- “红字发票开具”



3.红字发票开具

选择“红字发票开具”模块



3.红字发票开具 点击“开具发票”按钮，提示红字发票开具成功



征纳互动功能介绍



征纳互动功能介绍

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进
入“税务数字账户”或“开
票业务”模块，点击右下方
“征纳互动”图标，即可进
入征纳互动服务



1.智能应答

可直接在对话框输入发送想要咨询的
问题，得到回复后，可以对回复的答
案进行评价和收藏的操作。



1.智能应答

点击右上角“热点推荐”内容，

可获取更多热点问题答案。



1.智能应答

点击右上角“问答套餐”，可根
据引导问答获取问题答案



1.智能应答

点击右侧“我的消息”，可查看
向您推送的待办提醒以及消息提
示



2.人工互动

仅在工作时间内提供，业务
量较大时可能需要排队等候



2.人工互动

点击下方功能菜单，使用发
送图片、文件、截图等功能



2.人工互动

人工互动时，遇到操作问题，可
以向税务人员发起远程协助。

点击“远程协助”按钮，弹出远
程协助窗口。税务人员接受后，
窗口上将展示纳税人端桌面，由
税务人员远程辅导您亲自操作



2.人工互动

远程协助时，可通

过会话窗口的切换实现

文字互动



2.人工互动

点击上方的“加载更多”

加载会话记录



3.在线留言

如当前为非工作时间或坐席繁忙，
可提交在线留言。

留言提交成功后，工作人员将尽
快与您联系。



4.预约互动

如需要在特定时段与税务人员互动，
可发起预约互动。完成必填项目后
提交。可在“个人中心”取消预约

3



5. 个人中心 进入征纳互动界面，点击右侧的“更多”或右上角的图示图
标，跳转个人中心界面



5. 个人中心
点击“预约记录”，默认进入“我的发起”页面；点击“税局邀请”，
查看税务人员发起的邀请，确认同意或者拒绝邀约



5. 个人中心

点击“查看详情”进入预约信息详情界面，
查看预约信息，可以根据需要提前取消预约



5. 个人中心

点击“我的工单”，可查询工单详情、办理进度、催办和终止工单，
对已办结和已终止的工单进行评价



5. 个人中心

点击“消息提示”，可查看被推送的消息



5.征纳互动功能介绍—个人中心

点击“我的留言” 可查询本人提交的留言记录

点击留言列表的“查看详情”进入留言详情界面，可以查看留言信息和回复信息



THANKS
 

感谢聆听！


